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對本公告的
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
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Sino Harbour Holdings Group Limited
漢港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663）

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告

摘要

– 於二零二三╱二四年度上半年，本集團錄得收入約人民幣 351.4百萬元，
主要來自交付中國宜春漢港 •觀瀾二期的住宅單位。

– 二零二三╱二四年度上半年毛利率約為34.9%。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二零二三╱二四年度上半年溢利約為人民幣20.2百萬元。

–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人民幣 259.1百萬元，
本集團淨資本與負債比率由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約24.6%下降至約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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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港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分別稱為「董事」及「董事會」）公佈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
零二三╱二四年度上半年」）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與截至二零二二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零二二╱二三年度上半年」）比較數據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三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 351,405 126,991
銷售成本 (228,853) (77,853)  

毛利 122,552 49,138
其他收入 4 3,512 3,419
銷售及分銷費用 (9,290) (8,013)
管理費用 (31,976) (31,585)  

經營溢利 84,798 12,959
融資成本 5 (1,455) (1,795)  

除所得稅前溢利 5 83,343 11,164
所得稅開支 6 (65,341) (6,522)  

期內溢利 18,002 4,642

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其後或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之匯兌差額 (507) (947)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507) (947)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7,495 3,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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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二零二三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20,197 6,763
 非控股權益 (2,195) (2,121)  

18,002 4,642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9,690 5,816
 非控股權益 (2,195) (2,121)  

17,495 3,695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之每股盈利

 （人民幣（「人民幣」）分）
 基本及攤薄 8 0.82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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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三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52,766 38,860
投資物業 1,491,150 1,491,150
使用權資產 9,367 22,689
無形資產 1,850 2,083
按公允值於其他全面收益列賬之金融資產 8,650 8,650
已抵押存款 5,500 5,500
遞延稅項資產 20,375 20,375  

1,589,658 1,589,307  

流動資產
開發中物業 1,117,648 1,720,798
待售物業 971,880 237,021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739,597 761,625
可退回稅項 1,909 1,909
合約成本資產 20,459 25,099
已抵押存款 54,697 54,930
現金及銀行結餘 259,055 434,572  

3,165,245 3,235,954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0 57,184 59,829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388,271 211,149
合約負債 1,424,900 1,724,458
租賃負債 573 5,334
銀行貸款 11 67,900 66,900
稅項撥備 249,414 237,766  

2,188,242 2,305,436  

流動資產淨值 977,003 930,51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566,661 2,519,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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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二零二三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1 428,500 388,500
租賃負債 8,844 19,503
遞延稅項負債 131,474 131,474  

568,818 539,477  

淨資產 1,997,843 1,980,348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2 20,735 20,735
儲備 1,681,789 1,662,099  

1,702,524 1,682,834
非控股權益 295,319 297,514  

權益總額 1,997,843 1,980,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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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股份溢價 法定儲備

按公允值於

其他全面收益

列賬之儲備

物業

重估儲備 匯兌儲備 留存溢利 總計

非控股

權益 權益總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二三年四月一日

 （經審核） 20,735 565,212 142,909 (20,357) 58,500 (9,254) 925,089 1,682,834 297,514 1,980,348

期內溢利╱（虧損） – – – – – – 20,197 20,197 (2,195) 18,002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之
 匯兌差額 – – – – – (507) – (507) – (507)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 (507) 20,197 19,690 (2,195) 17,495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20,735 565,212 142,909 (20,357) 58,500 (9,761) 945,286 1,702,524 295,319 1,997,843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股份溢價 法定儲備

按公允值於
其他全面收益
列賬之儲備

物業
重估儲備 匯兌儲備 留存溢利 總計

非控股
權益 權益總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20,735 565,212 137,845 (15,857) 58,500 (11,295) 953,808 1,708,948 305,128 2,014,076

期內溢利╱（虧損） – – – – – – 6,763 6,763 (2,121) 4,642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之
 匯兌差額 – – – – – (947) – (947) – (947)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 (947) 6,763 5,816 (2,121) 3,695

已宣派二零二二年末期股息 – – – – – – (42,248) (42,248) – (42,248)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20,735 565,212 137,845 (15,857) 58,500 (12,242) 918,323 1,672,516 303,007 1,975,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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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三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用）╱所產生現金淨額 (40,446) 140,934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7,719) (19,452)

融資活動所產生╱（所用）現金淨額 12,301 (79,45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35,864) 42,025

匯率之影響淨額 (507) (947)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9,603 94,195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3,232 135,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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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五日在百慕達根據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註冊成立為獲豁免
有限責任公司。

本公司註冊辦事處位於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而本公司之
香港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九龍紅磡馬頭圍道37-39號紅磡商業中心B座1215室。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主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房地產開發。

2.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本集團二零二三╱二四年度上半年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未經審核業績」）乃根據香港普
遍認可之會計政策、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
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以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之披露規定編製。除投資物業及按公允值於其他全面收益列賬之金融資產按公允值呈列外，
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未經審核業績不包括所有載於年度財務報表的資訊及披露，並須
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二零二二╱二三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
報表一併閱讀。

編製未經審核業績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二零二二╱二三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惟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於二零二三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生效之準則、
修訂本及詮釋除外。

本集團已於二零二三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財政期間，首次採納下列新訂及經修訂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包括二零二
 零年十月及二零二二年二月的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修訂本））

保險合約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實務公告第2號（修訂本）

會計政策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會計估計之定義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與單一交易產生之資產及負債有關的遞延稅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國際稅務改革－支柱二模型規則

採納此等準則、修訂及詮釋對本集團經營業績或財務狀況的影響並不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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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

營運分部是從事本集團可從中賺取收入及產生費用之商業活動之本集團組成部分，本集團
根據提供予執行董事並由彼等定期審閱以進行資源分配及分部表現評估之內部管理呈報
資料確定營運分部。就所呈列期間而言，執行董事從業務角度考慮分部，包括自建物業的
銷售及租賃（「物業開發」）及其他業務（主要包括化學、生產和控制過程及醫療服務行業的
投資及營運）（「其他」）。執行董事以分部業績為指標評估營運分部的表現。

分部收入、損益、資產及負債對賬：

物業開發 其他 合計

二零二三／

二四年度

上半年

二零二二／
二三年度
上半年

二零二三／

二四年度

上半年

二零二二／
二三年度
上半年

二零二三／

二四年度

上半年

二零二二／
二三年度
上半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344,362 118,097 7,043 8,894 351,405 126,991      

來自經營活動之分部
 溢利╱（虧損） 105,638 27,766 (20,859) (13,141) 84,779 14,625      

未分配費用* (1,436) (3,461)  

除所得稅前溢利 83,343 11,164

所得稅開支 (65,341) (6,522)  

期內溢利 18,002 4,642  

於二零二三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三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三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分部資產 4,666,515 4,761,122 85,036 63,136 4,751,551 4,824,258

其他企業資產 # 3,352 1,003  

總資產 4,754,903 4,825,261  

分部負債 (2,723,547) (2,817,562) (33,513) (27,287) (2,757,060) (2,844,849)

其他企業負債 # – (64)  

總負債 (2,757,060) (2,844,913)  

* 未分配費用主要包括員工成本、董事酬金及匯兌差額。
# 其他企業資產及負債主要包括企業銀行結餘及應付本公司擁有人之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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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分部資料：

物業開發 其他 合計

二零二三╱

二四年度

上半年

二零二二╱
二三年度
上半年

二零二三╱

二四年度

上半年

二零二二╱
二三年度
上半年

二零二三╱

二四年度

上半年

二零二二╱
二三年度
上半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018) (1,493) (7,126) (2,623) (9,144) (4,116)

使用權資產折舊 – – (362) (1,356) (362) (1,356)

利息收入 2,284 1,517 14 17 2,298 1,534

利息開支 (1,199) (1,380) (256) (415) (1,455) (1,795)      

指定非流動資產所在地理位置乃以該資產實際所在地為基準，倘為物業、廠房及設備則以
其營運之所在地點為基準。董事認為，本集團大多數營運及管理中心均源自其於中國附屬
公司，故認為本集團之營運基地位於中國，為單一地理位置，因此並無呈列地理資料分析。

外部客戶之收入總額主要來自中國。

截至二零二三年及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單一客戶佔本集團10%或以上收入。

4. 其他收入

期內確認之其他收入如下：

截至

二零二三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收入

政府資助 80 317

股息收入 – 1,170

利息收入 2,298 1,534

其他 1,134 398  

3,512 3,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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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所得稅前溢利

截至

二零二三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所得稅前溢利經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達致：
 融資成本

 –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及其他貸款之利息 15,461 16,310
 – 租賃負債之利息 256 415
 減：已被資本化作為開發中物業之金額 (14,262) (14,930)

1,455 1,795

確認為開支之待售物業成本 206,863 63,54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9,144 4,116

使用權資產折舊 362 1,356

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  工資及薪金 21,210 22,870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 定額供款計劃 2,385 1,842
 減：已被資本化作為開發中物業之金額 (1,140) (4,876)

22,455 19,836  

6. 所得稅開支

截至

二零二三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 中國
 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16,213 1,894
 土地增值稅（「土地增值稅」） 49,128 3,588  

65,341 5,482
遞延所得稅 – 1,040  

所得稅開支總額 65,341 6,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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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所得稅乃就在中國經營之附屬公司之估計溢利按 25%（二零二二╱二三年度上半年：
25%）作出撥備。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對外國投資者就外資企業所產生之溢利分派之股息徵繳企業預扣
所得稅。本集團適用之預扣所得稅稅率為5%（二零二二╱二三年度上半年：5%）。

土地增值稅按土地價值之增值以累進稅率 30%至60%徵收，土地價值之增值為銷售物業所
得款項減可扣減開支，包括土地使用權成本、借貸成本、營業稅及所有物業發展開支。稅
項於物業擁有權轉移時產生。銷售一般住宅物業可獲若干豁免，惟增值額不可超過可扣減
項目（定義見相關中國稅法）總額之20%。銷售商業物業並無資格獲得有關豁免。

香港利得稅按首 2百萬港元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 8.25%之稅率計算，而超過 2百萬港元之估
計應課稅溢利按 16.5%之稅率計算（二零二二╱二三年度上半年：首 2百萬港元之估計應課
稅溢利按8.25%之稅率計算，而超過2百萬港元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之稅率計算）。

由於本集團於該兩個期間並無在香港產生或獲得任何估計應課稅溢利，故並無作出香港利
得稅撥備。

7. 股息

董事會已決議不就二零二三╱二四年度上半年宣派中期股息予本公司股東（「股東」）（二零二
二╱二三年度上半年：無）。

8. 每股盈利

截至

二零二三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以人民幣千元計算） 20,197 6,763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以千股計算） 2,464,000 2,464,000  

每股基本盈利（以人民幣分計算） 0.82 0.27  

由於本公司在本期內及過往期間均無潛在攤薄普通股發行在外，故本期內及過往期間的每
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金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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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以總成本約人民幣7,952,000元（二零二二╱二
三年度上半年：人民幣4,632,000元）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

10.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按發票日期計算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三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少於三個月 43,768 45,795

三個月至六個月 893 932

六個月至一年 1,698 1,775

一年以上 10,825 11,327  

57,184 59,829  

11. 銀行貸款

二零二三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

 –  於一年內或應要求還款之銀行貸款部分 67,900 66,900

非流動：

 –  一年後還款之銀行貸款部分 428,500 388,500  

總借貸 496,400 45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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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本

股份數目 人民幣千元

法定：

每股0.01港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三年四月一日及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 4,500,000,000 37,401  

已發行及繳足股款：

每股0.01港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三年四月一日及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 2,464,000,000 20,735

  

13. 報告期後事件

於本報告期後，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杭州港澤企業管理有限公司於二零二三年十月
十一日分別與杭州濱江房屋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及杭州濱江房產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均為獨
立第三方）就租賃兩項物業簽訂房屋租賃合同。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
十月十一日及二零二三年十月十六日之公告。

於本報告期後，本集團於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十三日與由南沙開發區管委會出資組建的區屬
國有企業廣州南沙資產經營集團有限公司簽訂戰略合作框架協議。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
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十四日之公告。

上述事件的進一步詳情披露於本公告「於二零二三╱二四年度上半年後事件」一節。

– 14 –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二零二三╱二四年度上半年與二零二二╱二三年度上半年之財務業績比較回顧

收入

二零二三╱

二四年度

上半年

二零二二╱
二三年度
上半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
出售待售物業 320,526 91,217
化學、生產和控制相關服務收入 1,947 5,176
口腔醫療服務收入 5,096 3,718  

327,569 100,111

來自其他來源之收入

租金收入 23,836 26,880  

351,405 126,991  

二零二三╱二四年度上半年的收入約為人民幣 351.4百萬元，較二零二二╱二三年
度上半年的約人民幣127.0百萬元增加176.7%。

出售待售物業之收入

二零二三╱二四年度上半年的收入主要來自交付中國宜春漢港 •觀瀾二期（「觀瀾
二期」）的住宅單位。

由於本集團主要從事物業開發業務，收入確認取決於新項目之推出及已售物業
之移交完成。因此，本集團每季度收入及溢利或會呈現不規則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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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成本及毛利率

銷售成本由二零二二╱二三年度上半年約人民幣77.9百萬元增加至二零二三╱二
四年度上半年約人民幣 228.9百萬元，與收入增加一致。毛利率由二零二二╱二三
年度上半年的38.7%增加至二零二三╱二四年度上半年的34.9%。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由二零二二╱二三年度上半年約人民幣 3.4百萬元增加至二零二三╱二
四年度上半年約人民幣3.5百萬元。增加主要由於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銷售及分銷費用

銷售及分銷費用由二零二二╱二三年度上半年約人民幣8.0百萬元增加至二零二
三╱二四年度上半年約人民幣 9.3百萬元。二零二三╱二四年度上半年銷售及分
銷費用增加主要由於位於中國宜春的漢港 •觀瀾的推廣費用增加所致。

管理費用

管理費用由二零二二╱二三年度上半年約人民幣31.6百萬元增加至二零二三╱二
四年度上半年約人民幣 32.0百萬元，主要由於僱員成本及折舊費用增加及公用
事業開支減少的淨影響所致。

二零二三╱二四年度上半年溢利

受以上因素的綜合影響，本集團於二零二三╱二四年度上半年錄得除所得稅前
溢利約人民幣83.3百萬元，而二零二二╱二三年度上半年則錄得約人民幣 11.2百
萬元。

所得稅開支由二零二二╱二三年度上半年約人民幣6.5百萬元增加至二零二三╱
二四年度上半年約人民幣65.3百萬元，主要由於二零二三╱二四年度上半年溢利
增加，令土地增值稅及企業所得稅撥備亦相應增加所致。

因此，二零二三╱二四年度上半年的除所得稅後溢利約為人民幣 18.0百萬元，較
二零二二╱二三年度上半年約人民幣4.6百萬元增加2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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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之財務狀況回顧

開發中物業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開發中物業由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約
人民幣1,720.8百萬元減少至約人民幣1,117.6百萬元。減少乃由於觀瀾二期竣工所致。

待售物業

待售物業由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237.0百萬元增加至二零二三年九
月三十日約人民幣 971.9百萬元。增加主要由於觀瀾二期物業單位竣工所致。於
交付物業時，待售物業緊隨確認收入轉撥至銷售成本。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約為人民幣739.6

百萬元，而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則約為人民幣 761.6百萬元。減少主要由
於向承建商支付的預付款項於觀瀾二期竣工後轉撥至持作出售物業所致。

合約成本資產

於二零二三╱二四年度上半年內，已攤銷合約成本與向物業代理支付的增量銷
售佣金有關。由於物業代理的銷售活動，客戶就觀瀾二期訂立買賣協議。

應付賬款、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合約負債

應付賬款由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59.8百萬元減少至於二零二三
年九月三十日約人民幣57.2百萬元，主要由於二零二三╱二四年度上半年應付建
築成本減少所致。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主要包括根據開發中項目進度所預提的建築成本及項
目相關費用（尚未到期支付）。

合約負債主要來自客戶就本集團物業預售預先支付的按金及預付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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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由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211.1百萬元增
加至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約人民幣388.3百萬元。增加主要由於漢港 • 觀瀾
及樂平市物業項目的應計建築成本及其他應付款項增加所致。

合約負債由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1,724.5百萬元減少至於二零二
三年九月三十日約人民幣1,424.9百萬元。減少主要由於交付觀瀾二期所致。

資金流動性及財務資源

現金狀況

現金及銀行結餘

於二零二三╱二四年度上半年，本集團自經營活動錄得現金流出淨額約人民幣
40.4百萬元（二零二二╱二三年度上半年：流入約人民幣140.9百萬元），主要由於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合約負債減少與持作出售物業增加被受限制銀行
結餘的減少所抵銷。

於二零二三╱二四年度上半年，自投資活動的現金流出淨額約為人民幣7.7百萬
元（二零二二╱二三年度上半年：約人民幣 19.5百萬元），主要由於購置物業、廠
房及設備所致。

於二零二三╱二四年度上半年，自融資活動的現金流入淨額約為人民幣12.3百萬
元（二零二二╱二三年度上半年：流出約人民幣 79.5百萬元），主要由於新借貸及
償還借貸及支付融資成本的淨影響所致。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人民幣 259.0百萬元（二
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434.6百萬元），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人民幣
63.2百萬元（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99.6百萬元）及限於工程使用的銀
行結餘約人民幣 195.8百萬元（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35.0百萬元），
當中大部分以人民幣計值。

銀行貸款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總借貸約為人民幣 496.4百萬元，較二零二三
年三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455.4百萬元有所增加。增加主要為二零二三╱二四年
度上半年增加及償還借貸的淨影響。本集團的銀行貸款以人民幣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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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與負債比率

資本與負債比率按借貸（銀行貸款總額）減相關抵押存款除以權益總額再乘以
100%計量。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與負債比率為 24.6%（二零
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22.7%）。本集團已施行若干貸款管理政策，其中包括嚴謹
監控資本與負債比率及利率的任何變動。

資金及財務政策

本集團就其整體業務營運採納嚴謹的資金及財務政策。過去，我們主要透過營
運所得現金以及銀行及其他借貸滿足資本開支、營運資金及其他流動資金的需求。
未來，我們預期將透過結合多項資源（包括但不限於我們的營運所得現金、銀行
及其他借貸以及其他外部權益及債務融資）為營運資金、資本開支及其他資金需
求提供資金。本集團之目標旨在維持謹慎的財務政策，以監察流動資金比率是
否符合風險限額，並維持集資或然計劃，以確保本集團持有充足現金以滿足其
流動資金需求。

外幣風險

本集團大部分交易以人民幣進行，而人民幣乃本公司及其大多數營運附屬公司
之功能貨幣。貨幣匯率風險來自本集團以港元（「港元」）列值之若干現金及銀行
結餘。本集團並無使用衍生金融工具以對沖其外幣風險。本集團定期檢討其外
幣風險，及相信並無重大外匯風險。

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二零二三╱二四年度上半年，本公司並無對資產、附屬公司、聯營公司或合營
企業進行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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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三╱二四年度上半年後事件

收購有關房屋租賃合同的使用權資產（「收購事項」）

於二零二三年十月十一日，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杭州港澤企業管理有限
公司分別與杭州濱江房屋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及杭州濱江房產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均為獨立第三方）就租賃兩項物業訂立房屋租賃合同（「房屋租賃合同」），各自的
租期為十九年零六個月，自二零二四年四月十二日起至二零四三年十月十一日
止（包括首尾兩日）。根據上市規則，訂立房屋租賃合同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將
被視為本集團收購資產。本公司根據房屋租賃合同確認的使用權資產的未經審
核價值分別約為人民幣 56.1百萬元及約為人民幣 19.0百萬元。有關收購事項之詳
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十月十一日及二零二三年十月十六日之公告。

簽訂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本公司於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十三日與國有企業廣州南沙資產經營集團有限公司
簽訂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框架協議」），擬在地產開發、存量資產盤活、商業地產
管理等相關領域建立全方位的合作夥伴關係。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不構
成本公司於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之須予公佈的交易，亦不構成上市規則第14A章
項下之關連交易且仍有待訂立最終業務協議後方可作實，故不一定會付諸實行
甚或無法進行。有關框架協議之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十一月
十四日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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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

於二零二三╱二四年度上半年，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二零二二╱二三
年度上半年：無）。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無）。

員工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337名員工（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333名）。員工薪酬待遇經考慮市場狀況及有關人士之表現而釐定，並須不時檢
討。本集團亦提供其他員工福利（包括醫療保險），並根據彼等表現及對本集團之
貢獻向合資格員工授予酌情獎勵花紅。於二零二三╱二四年度上半年，員工成本
（包括董事酬金）約為人民幣23.6百萬元（二零二二╱二三年度上半年：人民幣24.7

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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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最新消息

物業預售

物業預售業績（於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概列如下：

住宅單位

宜春漢港 •
觀瀾一期

宜春漢港 •
觀瀾二期

估計推出可供銷售之總建築面積
 （「總建築面積」）（總單位數目）

285,219平方米
（2,512個單位）

223,643平方米
（1,920個單位）

估計已預售之總建築面積（總單位數目） 284,837平方米
（2,509個單位）

211,149平方米
（1,814個單位）

預售比率 99% 94%

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尚未移交買家之
 已預售總建築面積（已預售單位數目）̂

2,643平方米
（23個單位）

168,504平方米
（1,549個單位）

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尚未移交買家之
 已預售價值 ^

人民幣
16.7百萬元

人民幣
1,367.0百萬元

每平方米平均售價（「平均售價」）* 人民幣6,364元 人民幣8,113元

預期完成日期 已完成 已完成

^： 尚未移交買家之已預售價值計算方法如下：期初預售金額加期內新預售金額減期內已移交
買家金額（於期內確認為銷售）。

*： 該等項目之平均售價計算方法如下：尚未移交買家之已預售價值除以尚未移交買家之已預
售總建築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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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積極緊抓發展機遇力譜多元發展藍圖

中央各部門近期推出多項房控優化調整政策，當中包括統一下調商貸首付比例
下限和二套房貸利率下限、降低存量首套住房貸款利率、推進「認房不認貸」落地、
延期換購住房退還個稅政策等，這對合理住房需求帶來支持。

本集團認為中央政府多角度的政策對樓市刺激的作用會在明年中逐漸出現，這
將在進一步推動市民未來對樓房購買動力，為本集團發展帶來正面影響。本集
團未來將繼續配合相關政策以推出合適的銷售安排和發展策略，輔以一貫的高
質量項目，藉以緊抓發展機遇。

除現有發展項目，本集團亦積極開拓新的業務市場，向發展潛力高的市場推進，
如最近與南沙開發區管委會出資組建的區屬國有企業廣州南沙資產經營集團有
限公司簽訂戰略合作框架協議，透過互贏合作關係，令本集團能以策略性資源
發展新市場，在擴大公司的業務版圖並提升盈利能力和市場影響力的同時，加
深與地方政府的合作關係。對本集團未來發展帶來無可比擬的優勢。

本集團亦將繼續投放資源，發展「大健康」業務。於報告期內，本集團醫藥大健康
板塊發展趨勢良好。本公司附屬公司萍鄉港華口腔醫院有限公司已正式開始運營，
為本集團打造連鎖口腔專科醫院的目標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進一步規劃了本集
團「大健康」業務的發展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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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未來仍會以房地產為主基業，「大健康」和商管業務為輔的業務多元模式
為可持續發展的運營策略，穩中求進、穩步上揚的業務主調仍為本集團的發展
方向。

未來全球經濟環境仍具挑戰，董事會在瞬息萬變的經營環境中仍然會保持應有
的審慎態度，實行審慎靈活的財務政策，堅持穩健的財務管理策略，以及合理、
安全的負債水準，以確保本集團的健康長遠發展，從而實現為股東帶來長遠的
投資價值回報。

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不就二零二三╱二四年度上半年宣派中期股息（二零二二╱二三年
度上半年：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二零二三╱二四年度上半年，本公司概無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且本公司或其
任何附屬公司亦無購買或出售有關證券（二零二二╱二三年度上半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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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合規

本公司注重維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以實現可持續發展並提升企業表現，尤其在
內部監控、公平披露及對全體股東負責等領域。

除下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三╱二四年度上半年，本公司已採用及遵守上市規
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第二部分 – 良好企業管治的原
則、守則條文及建議最佳常規」一節之原則及所有守則條文。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第C.2.1條守則條文，主席與首席執行官之角色應有所區分，
並不應由同一人兼任。

鑒於董事會目前的組成以及董事會主席（「主席」）、執行董事（「執行董事」）兼本公
司首席執行官（「首席執行官」）及總經理汪林冰先生（「汪先生」）於本集團營運及業
務以及行業方面的深厚知識及經驗，董事會認為現階段由同一人擔任主席與首
席執行官的角色屬適當且符合本公司的最佳利益，原因為其有助執行本集團的
業務策略及實現營運效率最大化。此外，副主席兼執行董事石峰先生將平衡汪
先生作為主席兼首席執行官之權力及職權。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與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相同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自訂行為守則」）。經過本公
司向每位董事作出具體諮詢後，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二零二三╱二四年度上
半年一直遵守標準守則及自訂行為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及審閱業績

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黃
炳權先生（主席）、解剛先生及賀丁丁先生組成。本集團於二零二三╱二四年度上
半年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於提交董事會批准前已由審核委員會成員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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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慎性陳述

董事會謹此提醒投資者，上述於二零二三╱二四年度上半年及二零二二╱二三年
度上半年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及營運數據乃按本集團內部資料作出，投資者應
注意不恰當信賴或使用以上資訊可能造成投資風險。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
時務須小心謹慎。

本公告載有關於本集團就其商機及業務前景之目標及展望之前瞻性陳述。該等
前瞻性陳述並不構成本集團對未來表現之保證，並可因各種因素而導致本公司
實際業績、計劃及目標與前瞻性陳述所述者呈重大差異。該等因素包括（但不限
於）一般行業及經濟狀況、客戶需求之改變以及政府政策之變動。本集團並無義
務更新或修訂任何前瞻性陳述以反映結算日後事項或情況。

本公告原版為英文，如果英文版本與中文版本出現差異，以英文版本為準。

承董事會命
漢港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首席執行官、
執行董事兼總經理

汪林冰

香港，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八名董事，包括四名執行董事為汪林冰先生（主席、
首席執行官及總經理）、石峰先生（副主席）、汪磊先生及高嵐女士；一名非執行
董事為陳健生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解剛先生、賀丁丁先生及黃炳權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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